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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objective reality of collecting long-term implicit tax risk of farmland contracting 
fees for state-owned farms owned by Beidahuang Group, the investigation method, inductive 
summarization method and judgment reasoning method were used to clarify the land contracting 
system and business operation status of each farm of Beidahuang Group. The enterprise income 
tax risk in the operation system of dysentery has been put forward, and the feasible tax planning 
proposals such as changing the identity of gender producers, legally confirming the rights, and 
extending the land management, contracting period have been put forward in a targeted manner 
to ensure standard management. The angle clears the obstacl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
ern Wilderness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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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北大荒集团所属国有农场收取农地承包费长期隐含纳税风险的客观实际，采用调研法、归纳总结法、

判断推理法等，阐明了北大荒集团各农场土地发包体制和业务经营状况，分析了含有痼疾的经营体制运

行所掩埋的企业所得税纳税风险，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改变农业生产者职工身份和依法确权、延长土地

经营承包期等切实可行的纳税筹划建议，确保从规范管理角度清除北大荒集团发展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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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北大荒农业(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北大荒集团”)是中国最早上市的农业公司之一，其发展直接

关乎到所在省农业经济质量和全国粮食生产战略地位保障。土地承包费是北大荒集团最重要的经营性收

入来源，应符合企业所得税法关于“农林牧渔所得”范畴，应享受所得税免征待遇。但近些年来政府税

务机关检查中，坚持提出土地承包费应“补缴”企业所得税，特别是 2018 年 9 月 20 日被哈尔滨市香坊

区税务局下达的《税务事项通知书》要求公司补缴 2016 和 2017 两年企业所得税及滞纳金约 3 亿元的税

案，使北大荒直属各农场分公司纷纷认识到企业所得税风险严峻性和后果恐惧性。谋求所得税筹划策略，

已成为黑龙江垦区决策层和财务界的普遍共识。 

2. 北大荒集团发展情况 

北大荒集团，由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政企分离转制而成，位于中国东北部小兴安岭山麓、松嫩平原和

三江平原腹地的国家级生态示范区，辖区总面积 5.54 万 km2，其中耕地面积 290.87 万 hm2。下辖 9 个农

垦管理局二级公司和 113 个农牧场生产单位(三级分公司)，分布在黑龙江省域内 12 个市和 74 个边疆县(市、

区)。现有农垦户籍人口 166 万人，其中从业人员 90.7 万人。北大荒集团不仅是全国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

的典范，还打造了现代农业的现代化大农业生产方式样板，并成为世界领先的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商

品化的主阵营。2017 年垦区生产粮食 430 亿斤，占黑龙江全省粮食总产量 1203.76 亿斤的 35%以上。其

中实现商品粮数量达到 400 亿斤，折合 4000 万 T，足够全国 1.2 人(相当于陆海空三军和京津沪渝四大直

辖市全部人口)全年的口粮。不足百万农业大军能生产出养活 1.2 亿人的粮食，把北大荒集团称为“中国

人的饭碗”一点都不为过。 
除农业外，北大荒集团工业经济和现代服务业也协调快速发展，成为贸工农一体化发展、工商运建

服齐头并进、三大产业协调运行的现代经济新区。现拥有国家级和省级重点产业化龙头企业 17 家，形成

了米、面、油、乳、肉、药、薯等十大支柱产业，培育了“北大荒”、“完达山”、“九三”等中国驰

名品牌商标。北大荒集团以 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 1214 多亿元的业绩，在 500 强榜单上位居 133 位。这

也是北大荒集团连续第 16 年跻身此榜单。集团对外经贸合作触角已延伸到世界六大洲，与 60 多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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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区建立贸易往来和经济技术合作关系，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 
北大荒集团经营范围包括土地发包经营(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的生产和销售)、尿素等肥料生产销售、

与种植业生产及农产品加工相关的技术、信息及服务体系等开发、咨询及运营，以及房地产开发等。其

中，最重要业务是土地发包经营，土地承包收入为北大荒集团最重要也是最稳定的收入来源，近五年始

终占营业总收入 90%左右，并且近三年还产生小幅增长态势，2017 年土地承包费收入超过 150 亿元，占

全年营业总收入的 94.8%，达到历史巅峰水平。其他三项经营业务则收入较低。受价格因素影响，垦区

2017 年农产品销售收入较 2015 年有所下降；工业品销售收入 2017 年较 2015 年出现大幅下降，主要是

由于尿素产能持续严重过剩造成产销量分别同比跌落 4.58 万吨和 1.63 万吨所致；房地产销售收入下降，

主因是在房价上涨的趋势内却“有价无市”，刚性市场需求不足和建设户型结构欠当，增量房销售疲软

导致。三项非农业务收入下降，更突出了土地承包收入的重要地位，也是集团企业所得税锐减和总利润

骤增的重要原因。 

3. 土地承包费的企业所得税风险 

北大荒集团的农业生产实行农场分公司统一经营管理为主导、家庭农场承包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

的“双层经营体制”。双层经营体制具有两特点，其一为双层经济核算，双重利益主体。农场分公司及

家庭农场均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营主体；其二为双层管理、责任明确。家庭农场自行承担农业产

前、产中、产后服务，农场分公司负责农业基本建设和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维护投入。该经营体制有力

地促进了国有农场和北大荒集团各农场分公司的农业生产经营，但也存在掩埋一些纳税风险。 

3.1. 承包期过短 

北大荒集团所属农场分公司将其所辖区耕地发包“家庭农场”从事生产经营，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按

年签订，土地分年承包经营，形成农场管理、家庭农场经营的“大农场套小农场”模式的“双重经营体

制”；农场分公司按劳动法规定为承包家庭的职工即家庭农场主缴纳社保费。农场收取的土地承包费符

合所得税法关于“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免税所得的规定，但农场分公司对管辖的国有农地一直

实行“一包一年，一年一包”办法，造成具有“农工”身份的场内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男 60 岁，女

50 岁)，即取消其土地承包资格，改由职工家属和子女作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对农场分公司签订土地承包

合同，导致农场分公司收取土地承包费无法适用财税[2009] 779 号政策规定关于国有农场将土地承包给家

庭农场即内部非正组织经营不改变农业生产经营属性，农场对其收取土地承包费应仍符合企业所得税法

规定农林牧渔所得的免税条件[1]，从而给分公司收取农业收入埋下了企业所得税风险。 

3.2. 外包地定性模糊 

北大荒集团各农场公司都需依照国家规定预留部分待分配耕地和机动田，从承包价格获利角度考虑，

这些农地多交给外部单位或人员耕种，包括北大荒集团和农垦总局直属农场在内的全垦区都称其为“外

租地”，所收取的土地种植费用随之称为“地租”或“租金”。这样，既误导了会计核算的收入定性，

也迫使税务检查人员为其定性为“租赁收入”而非属于农场直接从事农林牧渔业获取收入，不能依法或

按政策规定享受免征所得税待遇。 

4. 土地承包费收入企业所得税筹划方法 

4.1. 将农场职工子女列入公司职工 

为了避免土地按年承包的短期行为造成的所得税纳税风险，农场分公司人力资源部门应将年满 18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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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常年在农场务农的职工子女，确认为农场分分公司就业的正式职工，并为这些“新农工”承包土地的

农场职工的子女缴纳社会保险金，社保资金来源于新农工承包土地上交的土地承包费。这一措施也是为

了保证维持农场的土地有充足的人员去耕种和管理，一些主动拒绝农场外企业的就业岗位诱惑而放弃走

出农场去大城市发展的农场职工子女，农场主动确认正式职工身份且为其按期足额缴纳社保费，体现农

场对农垦人的切身关爱，从而保证了农场分公司农业专门人才稳定和扎根一线的农业劳动熟练人员的生

产生活积极性；同时，还可以规避农场分公司的所得税风险。当农场职工的子女成为新农工后，收取的

这部分土地承包费将毫无疑问的属于免税收入，在期末这部分收入无需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即使税务检

查人员也会毫无争议地认同。 

4.2. 依法确立农垦土地承包经营期 

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种植业土地的承包期为 30 年，新明确规定“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

长十年”。并且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是以家庭为集体单位承包，即所有家庭成员均应列入《承包权证》。

对此，农场分公司应该不折不扣地执行。对农场分公司现存职工承包土地，不论其家属子女均应依法列

入承包权证。这样，不论农场职工退休或离世，其家属、子女均有权继续从事所承包农场分公司土地的

生产经营。也就是说，在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的法律环境下，除承包人

弃耕(超过三年)或转包土地改变农业用途等特殊情况外，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干预和剥夺承包期内家属

子女的土地经营权和经营流转权。所以，北大荒集团和农垦总局应严令域内国有农场和农场分公司认真

落实国家规定，全面废除现行土地分年签订承包和同的规定，坚决杜绝和严厉打击 2018 年春季垦区内一

些地方政府因农垦体制改革而阻挠家庭农场耕种承包土地的违法行径。这样，农场分公司向列入承包权

证内世代经营农场承包地的职工家属及子孙所收取的承包费收入，便可化解企业所得税风险。 

4.3. 外包地重新确权后转包经营 

借助 2017 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草案)》和黑发[2017] 26 号文对巩固农

垦国有土地使用权确权发证成果、妥善解决个别农场与地方土地权属争议问题以实现土地确权落界全覆

盖的要求，农场可将全部外包土地合同收回或作废(经济合同都依法注明遇到国家政策变化时本合同自然

终止)重新确权，但可不影响农场分公司与外部农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商业关系，比如主动告知经营主体

农地重新确权后仍由其承包经营。直接对外承包经营合同收回后统一作废，继而将原有外包经营的农场

分公司预留耕地和机动土地全部对场内工作人员即有正式职工编制的管理人员签订“内部承包合同”，

再以管理人员身份同场外经营者分别订立土地承包经营实体合同；每期实体经营者需将土地承包费用或

“租金”转入相关管理人员名下的银行卡(由个人开设交由农场分公司财务部或字节结算中心存管使用)，
再将卡内承包费资金划入农场分公司专属账户内，完成承包费上缴；农场分公司财务部对相关管理人员

出具承包费收据或发票，并据以开展收入核算[2]。根据财税[2017] 58 号等文件规定，纳税人采取转包、

出租、互换、转让、入股等方式将承包地流转给农业生产者用于农业生产，免征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3]。
这样，实施“土地转包”的管理人员不会产生任何税收负担，而农场分公司的所有土地均成为“内部职

工承包”经营，所收取的农地收入又完全符合国家所得税优惠政策规定，享受免征企业所得税。 
此外强调，农场分公司收取的土地承包费收入不能用于业务招待费、广告宣传费和各类捐赠支出，

以及职工个人福利、办公管理和社区建设维护等投资。否则，税务机关将调增应纳税所得额。所以，农

场分公司须加强支出的预算管理，用预算手段合理谋划支出去向和角度，降低企业所得税纳税风险[4]。 

5. 结论 

研究表明，北大荒集团麾下各农场收入存在很大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空间。其核心在于北大荒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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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决策层应正确认识国家在农业农村法律政策层面，“农村非农场，但农场即农村”，一定要认真落实

执行国家《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草案)》有关规定，切忌将农场体制管理隔断于“农村”土地承包法之外。

要深知现行的土地承包体制亟待依法改革调整，内外承包经营所交纳的费用需要统一名称为土地承包费，

农垦会计核算应统一收入口径并力求将农业收支单挑账套实行专人分账核算。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

护北大荒集团各级法人的既得利益，维护农垦财会形象并逐步树立农垦会计权威，为公司和农垦留住更

多农业专门技术和农业经济高级管理人才，促进农业快速、健康、持续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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